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队参赛自愿责任书
一、本队（人）自愿报名参加2023年融水苗族自治县第二届“金宏杯”十一人制足球联赛。
二、本队（人）愿意遵守组委会及本次赛事所有规程规定及采取的全部措施。
三、本队（人）完全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，确认自己身体健康状况良好，没有任何身体不适或疾病（包括先天性心脏病、风湿性心脏病、高血压、脑血管疾病、其他心脏病以及其他不适合参与本次赛事的疾病），本队（人）已为参赛做好充分准备，可以正常参加本次比赛和活动。
[bookmark: _GoBack]四、本队（人）充分了解本次比赛潜在的危险、可能出现的风险以及可能由此而导致的受伤或事故，且已准备必要的防范措施，以对自己安全负责的态度参赛。
五、本队（人）愿意承担比赛期间发生的人身意外伤害风险责任，且同意组委会不承担任何形式的赔偿，本队（人）的代理人、继承人、亲属将放弃向组委会及俱乐部追究所有导致伤残、损失或死亡的权利。
六、本队（人）同意接受组委会在比赛期间不提供的现场急救性质的医务治疗，但在医院救治等发生的相关费用由本队（人）负担。
七、本队（人）承诺以自己的名义真实参赛，决不冒名顶替。
八、本队（人）已确认购买人身伤害意外保险。
九、本队（人）或法定监护人（代理人）已认真阅读并全面理解以上内容，且对上述所有内容予以确认并自愿签署及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
十、本责任书为参赛队员本人签署，其他人不得代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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